e o ke SRS Rty
115# B % i F % 3685L
DO A ABEY R RBERERT
S T PRG

AR sk SRR B4 0N (1143 B % % 51693

L) o FlAAE Y PR AfRILE M h 2 | CR%&ge 11
AE R %% F 5134450) > HideT™

BB FIe et B B o AP D o de b BE £ TR R
T HAITEZR o
PREF 22
- AEXPREFERE %,%ﬁﬁﬂﬁﬁir‘ﬁﬁﬁﬁﬁig
BHARBPE2Z o b HpEi ¥ R RT AT 2 e
(dortit ) o
S o B LA
Bt o o e R $ 306 B 1 B A~ 533968 8 198 2
s e e B o
Ea Gflee s 4 F G s o e e
Frah o F m2)E $ 300 $2H R K12 AR o
EEnFs A2 FELAA FPRLIFEREFHTHEMR
2. SIM+ 3 72 (3 3 JEFEZFHBPA e R 8 * ivyc%ﬁi’glgéﬁ
Jo Bk Z0 FIER o R MRS B S 2 K %gg’éﬁ’%ﬁéigfﬁk
ﬁf&gm*’%5\ﬁ5ﬁ§**ﬁﬁ4”ﬁﬁﬂﬁw
IAREFRAEF ] RS P ABE AL AR
f@ﬁ%’ﬁwﬂﬁ%ﬁa z@4 e (A% L%

Iy

NS

29T ) « £ fukes + vim 22 2 T h P £ AT R
ﬁo
SRR AREFERFERLE L BEFEPM (LF 25529

%— 7



ﬁﬁ# FRAAL FIAZHBEFH B e Ry
3 2, 5T g e B A iE o
w o~ R E R E 544905 % 238 ~ %398 ~ 54540 % 238 0 1T

3
7 \%ﬂpiiéw#’ﬁWﬁﬁﬁgw# *diéi&§ﬂf£OBW T
Mg ARk o PR AR

T

ki (R A) o
*ﬁﬁ%ﬁsﬁaﬁﬁﬁ?é RS RIS SN N TP
¥ £ 1 @A 115 & 4 ¢ | p

MEE LA e EOF

NP ARPAERIEE
FHFA NPT A ded PRI B E R B R
P F P R T B 2

o
,.}.

=

& iz

=
>\_.

o
1
a?
Tk
-nu\§
>
54\

!

[ itdseem e 4220
©-i% % 30
LSRR RS R s EER

115 # 4 g 2 P

ol

\_‘_%‘\

z“av;Al,wb'L’rj% » MUZERER A MR A B =
J :};'__J/rt ‘%ﬂ. ]2:} %iBOQ ful jJ

RV IREFREEALNT

114# & o F % 516935
I



- PHHREP TR EELIET LS E
DR ER NS0 % Wl RN
THA AR A TR ER FIEHAS T
Ao B SERT A Flm Fesw A g E ek o R
AR D EAERL W AP A AR AR 0 Y ARII4E2
26P W RPEEF 0 A iR gL BH g \
(THPERZF) ¥ P2EH T M 500000000005 (7
FAZTHEME) SIMF » 23 EF 0~ 473 FH2 38
FE=R W’FA%@W HRABREIRREMRRS 2R
HOCZEH B2 e B 0 0114727 26 P 15PF194 3F 0 1Y
AETFEPHRET P 2 78 T E P 5L R 709760000k
s AR EAL D VIR MEER Y R 2 0 KB WG
WAEE o T14E 30 12 12PF24 3F 2 (IR R 0 BAE BB
ERTERI0~ 2 R B omEEEEF L 0 B ET 2 B E
MBI BIES B2 o PR RE TS R E T
Flam pRAEE e
S EREPd 0V R ERR S - A REEL e
Fp I TR R R
- ~REHRFHEZ ERTF
¥ EI A FETY
I (AL B3R &2 47 | RLBHRE R T Fg P
2 it Bl ffl AET
IR ERD o 22 S SR Ul
FATPET AR R
4“XSIM-F% 27 o

\

-

N

|

—

b
i
mj



(\ER)

(1235 B2 o B2
1

(20 3% 4 2 ¥ | 1
B~ £ {838 AT

EPITHE B AR
%%?5%&’4%
e r‘]mf'i%
”’;El B+ o T lpREET
E%~m%@ﬁﬂﬁ“ii

4 o

“3\ j .“:i\}\
ST

\m 6‘34 >~ 6534
™

ML ma  850 8
RIS S
HEARTHEPRTA

(Mzp & & Bt 2 2010

7575 15 1 ¢ £g o
P ¢ RFEY O A
PR %R

(Qzp »:114£27 267 155

19423 » A& TP
LS AR A 2T

B g9

S PARA T L s R TR
R o4 2w g B pg B 4 o

// L

=~ BRI EFDER2DES
K

5300 % 1w B~ 5 3390% %

178 2

138 Fede =27 o

E: 11 ’ 30 2
BT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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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6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振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1693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審易字第1344號），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振昌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謝振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係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犯罪，為幫助犯，衡諸其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率爾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予不法份子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使用，增加檢警追緝犯罪之困難，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危害金融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值非難；又考量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至本院準備程序時才坦承犯罪，且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賠償損害，兼衡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詳見審易卷第2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其沒有獲得報酬（見審易卷第29頁），且卷內復無證據可證明被告因本案而取得其他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謝志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宗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田雅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丞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51693號
　　被　　　告　謝振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謝振昌明知犯罪集團為隱匿身分會收購人頭行動電話門號用以犯罪之社會現象層出不窮，倘將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任意交付予不甚熟識之人，可能供不法詐騙分子用以詐騙他人，其能預見可能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犯罪，竟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4年2月26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其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電話門號）SIM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嗣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4年2月26日15時19分許，以本案電話門號撥打穆文彬之行動電話門號電話0976******號，向穆文彬佯稱：可協助辦理信用貸款云云，致穆文彬陷於錯誤，於114年3月12日12時24分許至便利商店，購買價值共新臺幣900元之電信虛擬儲值卡後，將該儲值卡之序號、密碼拍照傳送予對方。嗣穆文彬發現遭詐騙，遂報警處理，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穆文彬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振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謝振昌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本案電話門號是我辦的，為了結省通話費所以辦了4、5個門號，但後來SIM卡不見了云云。



		2

		⑴告訴人穆文彬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擷圖、手機通話紀錄擷圖

		證明詐欺集團以本案電話門號聯絡告訴人，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因而購買電信虛擬儲值卡，並拍照儲值卡之序號、密碼傳送予對方之事實。



		3

		⑴通聯調閱查詢單
⑵行動電話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本案電話門號資料

		⑴證明本案門號係被告於107年7月15日至中華電信公司一中服務中心門市所申辦之事實。
⑵證明於114年2月26日15時19分許，本案電話門號發話予告訴人使用之電話門號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謝志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6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振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1693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

4年度審易字第1344號），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振昌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謝振昌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係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犯罪，為幫助犯，衡諸其犯罪

    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率爾提供行動電話門號

    之SIM卡予不法份子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使用，增加檢警追緝

    犯罪之困難，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危害金融交易秩

    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值非難；又考量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

    行，至本院準備程序時才坦承犯罪，且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

    或賠償損害，兼衡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詳見審易卷

    第2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三、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其沒有獲得報酬（見審易卷第29

    頁），且卷內復無證據可證明被告因本案而取得其他犯罪所

    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

    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謝志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宗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田雅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丞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51693號

　　被　　　告　謝振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謝振昌明知犯罪集團為隱匿身分會收購人頭行動電話門號用

    以犯罪之社會現象層出不窮，倘將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

    任意交付予不甚熟識之人，可能供不法詐騙分子用以詐騙他

    人，其能預見可能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犯罪，竟不違背其

    本意，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4年2月

    26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其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

    稱本案電話門號）SIM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

    集團成員。嗣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電話門號後，共同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4年2月26日15時19分許，以

    本案電話門號撥打穆文彬之行動電話門號電話0976******號

    ，向穆文彬佯稱：可協助辦理信用貸款云云，致穆文彬陷於

    錯誤，於114年3月12日12時24分許至便利商店，購買價值共

    新臺幣900元之電信虛擬儲值卡後，將該儲值卡之序號、密

    碼拍照傳送予對方。嗣穆文彬發現遭詐騙，遂報警處理，因

    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穆文彬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振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謝振昌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本案電話門號是我辦的，為了結省通話費所以辦了4、5個門號，但後來SIM卡不見了云云。 2 ⑴告訴人穆文彬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擷圖、手機通話紀錄擷圖 證明詐欺集團以本案電話門號聯絡告訴人，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因而購買電信虛擬儲值卡，並拍照儲值卡之序號、密碼傳送予對方之事實。 3 ⑴通聯調閱查詢單 ⑵行動電話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本案電話門號資料 ⑴證明本案門號係被告於107年7月15日至中華電信公司一中服務中心門市所申辦之事實。 ⑵證明於114年2月26日15時19分許，本案電話門號發話予告訴人使用之電話門號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

    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謝志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6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振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1693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審易字第1344號），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振昌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謝振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係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犯罪，為幫助犯，衡諸其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率爾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予不法份子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使用，增加檢警追緝犯罪之困難，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危害金融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值非難；又考量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至本院準備程序時才坦承犯罪，且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賠償損害，兼衡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詳見審易卷第2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其沒有獲得報酬（見審易卷第29頁），且卷內復無證據可證明被告因本案而取得其他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謝志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宗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田雅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丞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51693號
　　被　　　告　謝振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謝振昌明知犯罪集團為隱匿身分會收購人頭行動電話門號用以犯罪之社會現象層出不窮，倘將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任意交付予不甚熟識之人，可能供不法詐騙分子用以詐騙他人，其能預見可能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犯罪，竟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4年2月26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其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電話門號）SIM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嗣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4年2月26日15時19分許，以本案電話門號撥打穆文彬之行動電話門號電話0976******號，向穆文彬佯稱：可協助辦理信用貸款云云，致穆文彬陷於錯誤，於114年3月12日12時24分許至便利商店，購買價值共新臺幣900元之電信虛擬儲值卡後，將該儲值卡之序號、密碼拍照傳送予對方。嗣穆文彬發現遭詐騙，遂報警處理，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穆文彬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振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謝振昌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本案電話門號是我辦的，為了結省通話費所以辦了4、5個門號，但後來SIM卡不見了云云。



		2

		⑴告訴人穆文彬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擷圖、手機通話紀錄擷圖

		證明詐欺集團以本案電話門號聯絡告訴人，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因而購買電信虛擬儲值卡，並拍照儲值卡之序號、密碼傳送予對方之事實。



		3

		⑴通聯調閱查詢單
⑵行動電話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本案電話門號資料

		⑴證明本案門號係被告於107年7月15日至中華電信公司一中服務中心門市所申辦之事實。
⑵證明於114年2月26日15時19分許，本案電話門號發話予告訴人使用之電話門號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謝志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6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振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1693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審易字第1344號），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振昌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謝振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係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犯罪，為幫助犯，衡諸其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率爾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予不法份子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使用，增加檢警追緝犯罪之困難，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危害金融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值非難；又考量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至本院準備程序時才坦承犯罪，且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賠償損害，兼衡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詳見審易卷第2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其沒有獲得報酬（見審易卷第29頁），且卷內復無證據可證明被告因本案而取得其他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謝志遠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宗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田雅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丞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51693號

　　被　　　告　謝振昌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謝振昌明知犯罪集團為隱匿身分會收購人頭行動電話門號用以犯罪之社會現象層出不窮，倘將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任意交付予不甚熟識之人，可能供不法詐騙分子用以詐騙他人，其能預見可能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犯罪，竟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4年2月26日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其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電話門號）SIM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嗣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取得上開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4年2月26日15時19分許，以本案電話門號撥打穆文彬之行動電話門號電話0976******號，向穆文彬佯稱：可協助辦理信用貸款云云，致穆文彬陷於錯誤，於114年3月12日12時24分許至便利商店，購買價值共新臺幣900元之電信虛擬儲值卡後，將該儲值卡之序號、密碼拍照傳送予對方。嗣穆文彬發現遭詐騙，遂報警處理，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穆文彬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振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謝振昌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本案電話門號是我辦的，為了結省通話費所以辦了4、5個門號，但後來SIM卡不見了云云。 2 ⑴告訴人穆文彬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擷圖、手機通話紀錄擷圖 證明詐欺集團以本案電話門號聯絡告訴人，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因而購買電信虛擬儲值卡，並拍照儲值卡之序號、密碼傳送予對方之事實。 3 ⑴通聯調閱查詢單 ⑵行動電話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本案電話門號資料 ⑴證明本案門號係被告於107年7月15日至中華電信公司一中服務中心門市所申辦之事實。 ⑵證明於114年2月26日15時19分許，本案電話門號發話予告訴人使用之電話門號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謝志遠



